
加速发展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转型 

曾寅初 

一、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必经之路，是世界

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工业化与城市化

发展战略的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也各不相同。选择什么样的转移模式，才能更

好地完成我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进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快速转移

的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经过20多年，我国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已经显著下降到14%

和44%，但是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1亿人以上1。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

国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与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外出务工”收入；另一方面，作为我国目前重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形式的进城“农民工”，又因为拖欠工资、子女教育、超时工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引起大

家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

也为我们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章的目的就是想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

变化过程，分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展望在城乡统筹发展框架下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未来方向。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基本沿用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基本框架，

根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紧密联系，强调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

经的经济体制转型和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

“双重转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思路。根据这样的分析思路，我们发现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城乡完全分离的劳动市场走向城乡完全统

一的劳动市场的过程，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言，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向就是要建立城乡完

全统一的劳动市场。 

    本章由五节构成。紧接引言后的第二节以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分析我国“双

重转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节首先整理总结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推算结果，

                             

1 我国农业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算数

量，请参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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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各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与存在的问

题。第四节，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分析了我国城乡完全统一的

劳动市场的形成问题，并着重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后续产业培育、经济体制制约和劳动力素

质制约三个方面，探索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后，在第五节中总结本章的结论，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双重转型”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按照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能否

顺利地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

动的，经历了从不能转移到可以转移、从仅限于农村内部转移到可以在城乡之间转移的变化

过程，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转型”（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型，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型）下的特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参照刘易斯（Lewis,1954）、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 1961)、托达罗(Todaro,1969)

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我们可以将我国“双重转型”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表示为图6-1。

在图6-1中，横轴表示全部劳动力数，从右端往左衡量农业劳动力数量，而从左端到往右衡

量城市和农村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为了说明便利起见，没有考虑劳动力总数量的增长

情况。纵轴表示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于我国选择的“渐进式”

改革道路，作为传统部门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并不能够直接转入城市正式的部门，而是经历了

几个阶段。从城乡经济关系的角度看，这几个阶段正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完全的城乡隔离状

态逐步向城乡统筹状态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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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中国三部门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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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完全分离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是在城乡几乎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实现的，能够吸纳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代部门只有由国营工商业部门组成的城市正式部门，也就是在图6-1中

由MPnf所表示其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使

得MPnf曲线能够不断地向右移动，从而由此决定的在现代部门就业劳动力数量LnLf才能够随

着Lf点的右移而不断增加。但是，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我国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一

开始就实施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工业积累所实现的劳动力雇佣机会，在城市劳动力数

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几乎只能够满足吸纳城市自然增长劳动力的需要。所以，在不考虑总

体劳动力数量增长的图6-1中，由MPnf所决定的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雇佣分歧点Lf几乎没有

发生变化。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没有引起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数随着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而不断增加。 

这种城乡隔离的劳动就业体系的基础，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计划经济体制。一

方面，在农村严格限制农业劳动力的任何自由转出，强调一切“劳力归田”。虽然农村存在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集体经营制度下，表面上看所有的农村劳

动力都实现了低水平的就业。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的招工、商品粮食的销售、住宅分配等

都严格地以非农业户口为前提，不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劳动者在城市不仅不可能有稳定就业的

机会，甚至生活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要

与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换结合在一起，于是除了参军、提干、征地就业安置等极少数

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可能的。 

2、农村内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动，首先得益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农村改革为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性。首先，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改

变了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方式，使得原本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状态开始显

现出来，在完成了家庭自身的农业经营任务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寻求的新的劳动机会。其次，

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在维持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部分缓和，国有企业的“合同

工”、“临时工”、以及部分建筑业用工等开始对农民开放，同时粮食的市场化和住宅的商

品化，为农民外出就业提供了 基本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使得农村非农产业的

发展成为可能。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的普及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促进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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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业剩余。同时，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又使得增

加的农业剩余能够留在农村，投向相对具有更高利润的非农产业。于是，以乡镇企业为核心

的农村非农产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内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这个阶段中，如图6-1所示，，除了城市正式部门的国营工商业部门之外，以MPnr表

示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农村非农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现代部门。劳

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不是由于MPnf（城市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

而是由于MPrn（农村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而实现。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高速

增长，及其技术选择和技术进步所具有的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型特点，使得MPrn能够较快地

右移，形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次高潮。 

关于这种经济结构，Putterman(1992)认为是由生存费用水平上的粮食生产部门、偏重

于资本集约型生产的国有企业部门和新生的乡镇企业所构成的三部门并存构造。与此相似，

陈吉元、胡必亮(1994)认为，在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生存维持型农业和以国有为基础的

城市非农部门之间，出现了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城市国有非农部门的新型经济主体，从而提出

了由农业部门、城市非农部门、农村非农部门所构成的“三元经济构造”模型。此外，李享

章(1989)也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间的特殊二元结构以及农村内部出现的二元经济

所构成的结构称为“双重二元构造”。“三部门构造”与“双层构造”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是将城乡之间的制度壁垒明确地纳入模型，还是悄然以之为前提。 

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是，农村改革虽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内

部相对自由转移的条件，但是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农村改革不过是对中国以往计划经

济体制的“部分修改”，城乡之间的制度隔绝结构基本上依然残留。首先，将农村与城市区

别开来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在自筹粮食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由地移

居到农村附近的“镇”上。但是，限制农民迁到县城（县政府所在地）以上城市定居的户籍

制度依然存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化。其次，整个80年代里，城市国

营企业的行为模式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进入80年代后半期以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城

市现代部门的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政府对于企业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企业对于政

府的依赖性基本上没有改变。而且，对于保证国有企业工人的特权地位的终身雇用及福利卫

生等诸项制度，也几乎没有触及。因此，可以认为迅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是在城市现代

部门仍旧保留的情况下，导致了农村内部的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城市非农部门与农村非农部门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首先，城市非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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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设备，发挥了巨大作用2。但是，仅限于非熟练劳动力

市场来看，可以城乡之间仍然是相互隔绝的。其次，有关城市非农部门与农村非农部门间的

资本流动的研究还比较少，因而实际情况尚不甚明朗，但从制度上看，没有大规模的从城市

非农部门到农村非农部门的资金流动，资本市场也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状况。因此，无论是

劳动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城市非农部门都仍然是与农村经济相互隔绝的存在。 

3、城乡部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延伸，开始出现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的跨地区转移，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乡部分统一的转移新阶段。首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宏观经济调调控，使得从80年代初开始的乡镇企业的第一次高速

增长阶段结束，乡镇企业的增长率迅速降低，使得农村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迅速下降，

以致出现了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回流。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农村之外寻求新的吸纳渠

道，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农村以外的现代部门转移的客观要求。同时，原来已经开始部分缓

和的劳动力转移限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的缓和，构成户籍制度主要部分的劳动就业和粮食供应

由于“双轨制”的实施，对于相当部分城市现代部门，特别是随着改革新发展起来的城市部

门而言，已经不再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到来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

由于产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乡镇企业开始产品升级和设备改进，所以尽管增长

速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宏观调控后得到恢复，但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明显

减弱。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薄弱的城市

建筑业、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开始得到迅速的增长，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现代部门。 

如图6-1所示，以MPni表示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城市新发展部门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主要渠道。也就是说，在农村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MPnr的右移开始明显放

慢的情况下，城市新发展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MPni较快地右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中，第一，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国营工商业部

门依然存在，它们与新发展的城市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MPni的较快右移，

并不意味着MPnf的较快右移。应该说，原来存在的城市国营工商业部门并没有成为吸纳农村

                             
2例如，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为了改善乡镇企业技术

水平较低的状况，提出了下列政策：①城市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聘到农

村工作；②城市科学技术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村提供服务，按合同

取得报酬；③城市科研机构及企业，可以接受农村委托的研究项目，转让科研成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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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的贡献者，相反在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下岗”人员反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

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二，在城市新发展部门与农村非农部门之间的劳动市场则基本上是统一

的。虽然两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工资水平有差距，但是，这一差距应该基本上反映了城乡跨距

离转移与农村就地转移之间的转移成本差异。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城乡跨距离转移

与农村就地转移之间作出自由的选择。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跨区域转移的政策，经历了由控制向引

导、规范转变的过程。在1989-1991年间，主要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管理。这一

方面是由于前一时期实行的允许与鼓励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其负面

效应通过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不适应问题凸显出来；另一方面，

由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了城市与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得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和流动空间缩小。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

刀切地清理清退农村劳动力，而只是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管理，开始组织实施农

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并保留了大部分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措施。在1992年后，

则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

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开始尝试对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3。 

由上述分析可知，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角度看，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在经济体

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双重转型”框架下实现的，是一个从农村农业劳动力市场出发，

逐步向原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现代部门扩展形成统一劳动市场的过程。目前虽然已经

在农业部门、农村非农部门、城市新发展部门之间实现了统一的劳动市场，但是城乡劳动市

场的完全统一并没有实现，实现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仍然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过程 

    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推算 

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8%下降到2002年的

43%。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在1994年达到3.41亿人的高峰值之后开始逐步减少，到2002年减

少到3.25亿人4。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呢？为了反映

                             

3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由于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实施再就业工程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

种背景下，虽然国家仍然继续强调要根据城市及发达地区的需要，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但是部

分省市却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外来劳动力务工的规定和政策。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124，128-12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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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数量进行推算，但是推算的结果并不相同。结果的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不同。在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于如何判断农村剩余

劳动力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刘易斯（Lewis，1954）的模型中，假定存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生产力。但是，对于能否将边际生产率为零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标准，从

刘易斯的模型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质疑，许多农业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不支持存在劳动边际

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假定。后来，申(Sen,1960)提到了应该用劳动力单位还是应

该用劳动时间单位来估计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问题，认为如果用劳动力单位来估计劳动边际生

产率，则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者即使离开农村也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是实际

上要考虑存在这样的劳动力并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实际情况经常是只要在农村存在的劳动

力都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具体来说，如果说农业劳动需要的时间是40个工日，则并

不是5个劳动者每人工作8小时而另外5个劳动者休息，而更可能的情况是10个劳动者全部参

加劳动每人工作4个小时。因此，也许用劳动时间为单位估计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可能更加符

合实际。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估计的困难性，在实际推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时，一般很难

根据劳动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来判断是否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不管其劳

动边际生产力是正还是负，只要某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的雇佣还处于明显的低生产率状态，

就说明一定还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算方法不同。推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主要有：（1）边

际生产率或者劳动生产率方法。通过估计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来推算剩余劳动力数量。（2）

利用率方法。通过劳动者希望就业的劳动时间与实际就业时间的比较来推算剩余劳动力的数

量。（3） 佳劳动投入方法。通过在理论上设定的特定农地所需的 佳劳动投入量（或者

劳动时间）与实际农业就业人数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推算剩余劳动力数量。（4） 佳人口方

法。通过理论上设定的 佳人口密度与实际人口密度相比较的方法来推算剩余劳动力数量。

（5）理论收入方法。通过设定标准收入确定特定耕地条件下为了保证取得此收入 小必需

的人口与实际人口相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数量5。 

表6-1收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推算的部分结果。由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和推

算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各种推算结果之间不能直接比较，但是却可以综合各种推算结果得到

如下的基本判断：第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规模至少应该在1亿人以上，占现有农

                             

5 在我国虽然各种推算方法都有人尝试过，但是使用 多的是 佳劳动投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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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力总数的至少30%以上；第二，虽然农村已经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出，但是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总体规模变化不大，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基本上与农村劳动力的自

然增长速度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速度相当；第三，虽然各个地区都

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要小于不发达地区6，意味

着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表6-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推算的部分结果 

推算范围 年度 剩余劳动力规模（万人） 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 

全国 1984 19926 55 

全国 1988 10000 约30 

全国 1991 16000 n.a. 

全国 1993 12000 n.a. 

四川 1989 1200 30以上 

四川 1993 1600 n.a. 

浙江 1983 n.a. 60以上 

湖南 1985 1000 46 

山西 1987 1730 31 

河北 1987 610 32 

湖北 2000 1290 45 

全国 1999 17000
*

53 

山东 2002 1069 45 

注：推算方法不明，n.a.表示没有相应数据。*其中，中部地区为9058万人，西部地区为7798万人，

合计达到16856万人。                                                                                      

资料来源：曾寅初（2002），第69页；刘洪等（2003）；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2）；陈先运（2004）。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内部转移及其局限性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从1983年到

1988年属于前述农村内部转移为主的劳动力转移阶段。如表6-2所示，这期间，每年转移的

农业劳动力都在450万人以上，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率达到了2.63%以上，特别是1984年与

1985年，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是在1100万人以上，年平均转移率超过了3.80%。这

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向乡镇企业的转移。如表6-2所示，农村非农产业的劳

动力数一直小于乡镇企业的职工人数， 高的1985年也才占到96%7。当时，许多学者甚至政

                             

6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2）的推算结果。 

7 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的差数，基本可以认为是乡镇企业中农业企业的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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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都认为，发展乡镇企业也许是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表6-2 我国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与乡镇企业的雇佣吸收能力 

年度 

或 

时期 

农村劳

动力数

量 

(万人)

农业劳

动力数

量 

(万人) 

农村非

农业劳

动力 

(万人)

乡镇企

业职工

人数 

(万人)

非农业劳

动力/乡镇

企业职工

（%） 

劳动力

转移量 

(万人) 

劳动力

转移率

（%） 

乡镇企

业劳动

雇佣弹

性 

1981 32672 30678 1994 2970 67 190 0.670 -0.340

1982 33867 31153 2714 3113 87 113 0.390 1.330

1983 34690 31645 3045 3235 94 535 1.780 0.743

1984 35968 31685 4283 5208 82 1160 3.820 2.847

1985 37065 30351 6714 6979 96 1214 3.980 1.739

1986 37990 30468 7522 7937 95 808 2.660 1.179

1987 39000 30870 8130 8805 92 609 2.000 0.710

1988 40067 31456 8611 9545 90 481 1.560 0.428

1989 40939 32441 8498 9367 91 -113 -0.360 -0.192

1990 42010 33336 8674 9265 94 175 0.540 -0.099

1991 43093 34186 8907 9609 93 233 0.700 0.109

1992 43802 34037 9765 10625 92 858 2.510 0.168

1993 44256 33258 10998 12345 89 1233 3.620 0.122

1994 44654 32691 11963 11330 106 966 2.900 -0.075

1995 45042 32335 12707 12862 99 744 2.280 0.065

1996 45288 32261 13027 13508 96 320 0.990 0.062

1997 45962 32435 13527 13050 104 500 1.550 -0.044

1998 46432 32626 13806 12537 110 279 0.860 -0.076

1999 46896 32912 13984 12704 110 178 0.546 0.014 

2000 47962 32798 15164 12820 118 1180 3.585 0.015 

2001 48228 32451 15777 13086 121 613 1.869 0.027 

平均         

1981-85 34852 31102 3750 4301 85 642 2.128 1.264 

1986-90 40001 31714 8287 8984 92 392 1.280 0.772 

1990-95 44169 33301 10868 11354 96 807 2.402 0.116 

1996-2001 46795 32581 14214 12951 110 512 1.567 0.044 

注：①劳动力转移量＝（本年末农村劳动力数量－上年末农村劳动量数量）－（本年末农业劳动力数量－

上年末农业劳动量数量），劳动力转移率＝劳动力转移量/上年末农业劳动力数量×100%。这里暗含的一个

假设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部分首先将全部被看作是新增的农业劳动力。 

②乡镇企业劳动雇佣弹性＝（本年度新增的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上年底乡镇企业职工人数）/（本年度

乡镇企业产值的增加额/上年度乡镇企业产值）。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各年版）》、《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各年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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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从1989年开始，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

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1989年至1991年的三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不足300万人，比

1983－88年间的任何一年的转移量都要少。特别是1989年，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唯一的逆向流

动。劳动力转移出现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根据统计，1983－88年间，

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的水平，而1989年与1990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仅

有4%。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收缩调整时期。而国民经济收缩调整 先与 主要涉及的对

象，就是相对处于边缘的乡镇企业。可以认为，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突然减速，导致了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相对停滞。 

从1992年开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重新进入快速转移时期。特别是1992－95年间，

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都在700万人以上，转移的速度甚至超过了1983－88年间。但是，

与1983－88年间相比，本期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了新的特点。乡镇企业虽然也在发展，但是其

雇佣吸收能力大大减弱。1992－96年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仅增加2883万人，远少于1983

－88年间的6310万人。而自1997年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表

6-2 后一列所示的乡镇企业劳动雇佣弹性的变化，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乡镇企业劳动雇

佣弹性反映的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1%可以带动劳动雇佣增长的百分数。这一弹性值从1989

年开始下降到0.2以下，从1995年开始更是降到了0.1以下。乡镇企业劳动雇佣弹性的变化，

意味着乡镇企业技术构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开始转向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呈现出城乡多元化多途

径转移的局面。如图6-3所示，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从1994年开始第一次超过乡镇企业职工

人数。自1997年以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人数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之比，一直超过100%，

而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农业劳动力转向农村以外比例，在不断增大。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进城转移与“农民工”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开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了城乡劳动

市场部分统一条件下的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

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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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1390万人，

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2%8。  

在“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跨省区的进城转移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2003年，到地级

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占到全部外出劳动力的61%，人数超过了6900万人，所占比

重比上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到县级市务工的劳动力占20%，约2330万人；到集镇务工的劳

动力占19%，约2150万人。2003年跨省流动（离开本省到外省务工）的劳动力5620万人，占

外出务工总劳动力的49.9%。 

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流向主要是从粮食主产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2003年粮食

主产区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7500万人，占粮食主产区劳动力的2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

个百分点，占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的65.8%，近三分之二。跨省流出劳动力较多的

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从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就业地点看，2003年的外出务工劳动力69.9%在东部地区从业，比上年

提高0.9个百分点；14.9%在中部地区从业，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5.2%在西部地区从业，

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主体是青壮年劳动力。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40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

点；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30-40岁的劳动力占23%，比上年

下降1.1个百分点。 

  “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

总队的数据，1999年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人均汇款金额为4451.8 0元，而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2253.42元。1985年-1999年间，农村家庭劳动力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口的比例稳定在4.3%

左右，而2001年末的家庭平均“外出劳动力”（外出打工人员；含短期人员）所占比例已经

达到了10%。劳动力自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大大改变了农民家庭的收入结构。

1990年农业收入占纯收入总额的74.4%，与1985年持平。但进入2000年以后，该比例下降到

50%（孟建军，2003）。农民收入的提高幅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与此同时，劳动力从相对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相

                             

8根据对第五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国的跨地区人口转移规模迅速扩大，

已经从1990年的1110.2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4241.9万人，增长了2.82倍（孟建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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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还具有经济增长效应9。 

但是，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已

经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实际上，实际上“农民工”问题包含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农民工”自身待遇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 早引起

人们关注的是后者，主要包括：（1）加重了交通运输的压力。民工的跨省区流动主要靠铁

路运输实现，但是铁路运输能力有限，终年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到春运期间，物资、商

品要赶运，干部、学生、军人探亲往返，客流量骤增，再加上千百万民工流动就更加不堪重

负。（2）给计划生育增加了难度。流动人口超生不仅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难度，使人口的

增长失控，而且大多忽视了“优生优育”，使下一代的素质受到影响。一些“超生儿”随父

母到处流荡，不打疫苗、不接受教育，为孩子感染疾病、不能提高文化素养种下了隐患。（3）

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和管理的难度。我国大中城市基础设施本来就大大滞后于生活、工业和城

市经济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千万民工涌进城，使城市不堪重负。（4）给社会治安带来

许多问题。社会秩序和治安下降是近年来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又加剧了这

一问题的发展。 

而“农民工”自身的待遇问题，则是在农民的“进城务工”越来越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来源的背景下首先在农民工输出地得到重视后，才逐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农民进城后，在户口、就业、社会保障、婚姻、子女就读等方面还基本排斥在城市之

外。（2）目前一些企业，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在使用民工中，违

反国家劳动法规，侵犯民工合法权益。表现在规章制度要求过于苛刻，劳动强度过大，工作、

生活环境恶劣，任意侮辱、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人身权力没有保障，

伤亡事故得不到妥善处理，等等。全国普遍出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为这类问题

的典型表现。 

 

四、形成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 

根据我国“双重转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思路，“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城

乡劳动市场部分统一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都与我国经济

体制的转型过程密切关联。尽管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可以从农

                             

9根据孟建军（2003）的计算，假设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以年均1.5个百分点的比例进行转移，那么劳动力

自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对人均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达到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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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进入城市，但是城市中随着改革新发展出来的现代部门与原本存在的现代部门之间还没有

形成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迁移定居并

不能完全一致。由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

色，所以中国农村劳动力要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目标需要通过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

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第二个过程是迁移劳动力中的成功者

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蔡昉等，2003）。“农民工”问题，正

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改革后新发展的城市现代部门后，未能完全融入城市、而又生活在城市，

已经完成劳动力进城转移的阶段、而又没有完成进城定居阶段的“特殊社会群体”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选择放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甚至促使他们回流农村的

解决思路。而只有继续沿用通过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型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选择，也

就是说要通过依靠改革实现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的思路，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中存在的“农民工”问题。 

1、城乡完全统一劳动市场的形成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后续产业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首先取决于现代部门的劳动吸纳

能力。而现代部门的劳动吸纳能力又取决于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选择。也就

是说资本积累越快，技术选择越是偏向于劳动使用型，则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右

移越快，则现代部门能够吸纳的剩余劳动力也就越多。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

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增长速度较快的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的流向特征，说明保持相对高速

的经济增长、并保证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包括了相对劳动使用型产业的快速扩张，是实现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曾寅初，2004）。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的每一个时期，都存在一个快速增

长的劳动使用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而在现

阶段，如表6-3所示，我国农村转移到乡以外的劳动力 主要的就业行业是工业和建筑业。

在转移的“乡外县内”的劳动力中，就业于工业的占30%，就业于建筑业的占20%，两者相加

占了全部转移劳动力的一半。在转移到“县外省内”和“外省”的劳动力中，就业于工业和

建筑业的比重更高，分别占到全部转移劳动力的52%和65%。支撑上述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结

构的基础，一方面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建筑业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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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1999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分地域的行业比例 

                                                                     单位：％ 

行业／转移去向 合计 乡内 乡外县内 县外省内 省外 

农业 1.89 0.00 3.53 3.75 3.72 

工业 38.00 40.94 29.83 28.16 44.24 

建筑业 15.63 9.32 19.65 23.79 21.46 

运输业 5.98 6.60 9.84 5.85 1.74 

邮电通讯业 0.37 0.35 0.58 0.35 0.28 

商业 11.05 11.20 12.11 14.88 7.22 

服务 12.85 10.87 13.05 15.71 15.23 

文教 6.31 10.68 4.55 1.86 0.69 

其它 7.92 10.03 6.85 5.64 5.43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抽样调查数据。转引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3）。 

 

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曾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一样，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和建筑业是否能维持长期的高速发展，成为 终解决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呢？我们认为同样值得怀疑。目前广东等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

许是给我们的一点警示。 

 “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到达了一个“民工”

总体供不应求的阶段。那么，是不是由于粮价上涨和国家实行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后，种粮收

益超过了“外出打工”收益，而使农民选择放弃外出而回乡务农的缘故呢？我们认为，这种

说法缺乏事实支撑。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粮食主产区，粮食价格上涨和国家补贴确实使得原

先抛荒不种的耕地恢复了种植，但是即使已经转作其它经济作物的耕地也几乎没有重新转回

来种粮，更谈不上足以吸引农民返乡。实际上，“民工荒”的主要根源在于“农民工”的低

工资上。根据调查，全国24个城市企业的新员工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广东东莞比这一水

平还要低16.8%。不但薪资低，而且超时用工、拖欠工资问题也非常严重10。所以，“民工

荒”在广东省东莞市表现的尤其突出。根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使制度工资的实际水平保

                             

10 孙展，东莞：“工荒”惊扰珠三角，《新闻周刊》2004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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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随着其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制度工资的名义水平也必须随之上升。而在珠三角

地区，尽管城市基本生活的支出水平大大上升，但是工资水平则十多年来变化很小。而开始

于去年的粮价上涨又是引起城市基本生活的支出水平上升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民工荒”

意味着存在着工人工资上涨的基本压力。这种压力对主要依靠从使用低廉劳动力中获得利润

的“三来一补”企业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看，工业化接近或者进入中期阶段后，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

现在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根据钱——赛模型所

揭示的一般趋势表明，在人均GNP超过500美元（1964年美元）之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

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的上升，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而且随着工

业化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越来越重要（郭克莎，2002）。因此，从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随着城市化而不断发展的城市服务业，必将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重要部门。根据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服务业将

在目前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和建筑业之后，成为下一个阶段吸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重要产业。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2、城乡完全统一劳动市场的形成与经济体制因素制约 

现代部门的劳动吸纳能力只是提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能否成为现实，还将取决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益和转移成本的比较。只有当劳动

力转移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剩余劳动力才能实现转移。就社会而言，劳动力转移的

收益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即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所带来的经济增

长效果，而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则主要是对转移后劳动力所要追加提供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和

社会保障支出等。我国逐步放开城乡劳动市场，正是为了寻求一种社会成本相对较小的劳动

力转移模式。但是，越来越引人关注的“农民工”问题的出现表明，政府 终不能回避自己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国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形成的制度障碍是户籍制度。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

建立起来的城乡居民户籍管理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唯出身论”管

理观念下的制度模式，它充分体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后不断被强化的“城乡分治，一

国两策”的二元体制管理方式。它的本质就是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甚至城市之间流动。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粮供应制度，城市

住宅分配制度等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知道，我国已经在小城镇甚至部分中等城市进行了户

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践，基本放开这些试点城镇中农转非的限制。农民落户小城镇时的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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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也正在逐步取消过程中。原来在城市招工广告中对城市户口的

限制条件，也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是，户籍制度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进城重要限制因素了呢？ 

调查所显示的情况却是户籍制度的影响对农民来说已深入骨髓。在浙江省海宁市的农村

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政府动员您迁居城市，您认为政府首先应该落实哪些政策”时，有

23.26%的被访者希望政府提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22.73%的被访者选择了“政

府要提供稳定的工作”，同样有22.73%被访者选择了“政府要低价提供城镇住宅”。同时，

仅有8.72%的被访者“要保留土地承包权”。可见，并不是农民非要抓住土地不放，只是现

在他们对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所以紧紧抓住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筹码（卫龙宝等，2003）。

由此可见，目前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大限制在于社会保障方面。 

如前所述，提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正是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应该承

担的社会责任。过去我们不去承担这一部分社会责任，似乎是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成本。但是，如果对于没有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建立起城乡一致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们很

难完成从转移劳动力向城市居民的转化。 

设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很大的起动资金。如何来筹集这部分资金成

为政府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城市化过程本身来解决，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化过

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来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要改变目前

基本上主要是由政府和开发商来分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让农民

也进入到土地增值利益分配者的行列中来，至少是应该从被征地农民开始。 

3、城乡完全统一劳动市场的形成与劳动力素质制约 

通过改革消除户籍制度等体制性障碍，是我国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形成的基础条

件。但是，并不是说只要完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乡之间的统一劳动市场就一定能够形

成。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转移劳动力的素质过低也会造成城市原有劳动市场与转移劳

动力劳动市场之间的分割。事实上，我国目前城乡之间未能形成基本统一的劳动市场，既有

上述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原因。 

仅就文化程度构成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如表6-4所示，在全部农村

劳动力中，高中及其以上学历者的比重不足10%，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还有9%左右

的文盲、半文盲存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虽然稍高于全体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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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比全部劳动力高出13个百分点，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重高出9个百分点。但是，85%

左右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仍然仅具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11。 

 

表6-4 全部农村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 

单位：% 

全部农村劳动力 农村转移劳动力 
文化程度 

1999 1998 1997 平均 1999 1998 1997 平均 

文盲、半文盲 8.21 8.64 9.37 8.74  1.50 1.57 1.87 1.65  

小学 33.45 34.63 35.43 34.50 18.61 19.88 21.32 19.94 

初中 46.68 45.67 44.75 45.70 59.74 58.66 58.50 58.97 

高中 9.65 9.26 8.96 9.29  14.23 14.30 13.77 14.10 

中专 1.63 1.47 1.19 1.43  4.62 4.33 3.51 4.15  

大专以上 0.39 0.33 0.29 0.34  1.30 1.26 1.03 1.2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抽样调查数据。转引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对转移预期收益和转移成本进行比较后采取的合理选择。就

个人而言，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转移前后的收入差距，而转移的成本则包括交通等

迁移成本、职业培训等学习成本以及社会适应等心理成本。由于，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不高，

如果不经过职业的在学习和培训，往往很难适应城市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要求。而在我

国，目前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5%。 

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素质上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则在市场机制

作用下，将会形成两个相对分割的劳动市场。一个是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市场，形成相对较高

的工资水平。而另一个则是相对低素质的劳动市场，形成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两个市场的

劳动力供求之间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影响城乡统一劳动市场

的制度性因素所起的限制作用将会越来越弱。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劳动力素质对城乡统

一劳动市场形成的制约将会越来越严重。 

                             

11 200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

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85%左右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仅具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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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的形成，政府必须在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

素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的

职业技术教育。三是加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支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几点结论： 

第一，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联系紧密，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一

般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转型”（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

走向工业社会）下的特殊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从城乡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从城乡完全隔绝的状态，经过农村内部的统一劳动市场阶段，进入了

城乡部分统一的劳动市场阶段。 

第二，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都已经随着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逐步下降，但是我国仍然存在至少1亿人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

业劳动力中的至少30%以上仍然处于过剩状态，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显著高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第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曾经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但是随着乡镇

企业资本使用型的技术进步，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经明显减弱。目前，“外出

务工”已经取代进入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带来了

“农民工”问题。 

第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问题的方法，不是放慢转移速度，更不是促使农

民回流农村，而是要继续采用深化改革的方法实现城乡劳动市场的完全统一。为此，必须解

决吸纳剩余劳动力后续产业培育、经济体制制约和劳动力素质制约等问题。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选择接受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较大或比例较高的城市，实施活力城市振兴发展计

划。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看，城市服务业将会成为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和建筑业之后，

农村剩余劳动力 重要的吸纳部门。服务业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人口的集聚，于是加快城市化

发展是必然的选择。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过去过多地强调通过行政的干预

引导城市发展，但是效果不佳。实际上是人口的集聚的基础是产业的集聚，而产业的集聚具

有自身的经济规律。城市发展计划必须在产业集聚规律的基础上来实施。根据这样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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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可以按照目前城市中外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将外来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和比例

较高的城市确定为活力城市，在城市发展政策、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发展资金等方面给予

优惠的待遇，实施活力城市振兴计划。 

第二，利用城市化过程中农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建立进城民工社会保障

基金。目前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 大是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同。虽然从长

远发展方向上是必须建立起城乡完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在目前要在短期内要在农村

建立起与城市居民现行的社会保障完全相同的体系，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对于基本稳定在

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来说，承包土地仍然可以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关键是进城民工的社会

保障问题。我们知道进城民工数量较大的城市都是扩展迅速的城市，而在城市迅速扩展的过

程中，农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将产生巨大的增值收益。因此，可以考虑改变目前只有政府

和开发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做法，规定城市建设用地出让收益中的相当部分，必须用于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进城民工社会保障基金。 

第三，改变教育投资格局，建立中央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从长远发展看，劳动

力素质将成为制约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市场形成的 大障碍。而目前城乡劳动力文化素质的

巨大差别主要来源于城乡基础教育条件的巨大差距上。因此，建议在目前农村基础教育投资

体制上收到市县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建立起专款专用的中央农村基础教育

转移支付制度，真正承担政府在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中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第四，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建立城市新居民社会适应资助计划。目前以就业

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而言，中央和各级政府都基本上已经设立专门的财政资助项

目，各地已经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培训工程，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技能的提高。今后应

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提高培训效果。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后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的问题，尽量避免城市新旧居民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建立谐融的城市社

会。因此，建议建立城市新居民社会适应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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